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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
常机管〔2021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和

宣传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（处），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《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和宣传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市局党组会议审议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21年6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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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和宣传工作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和宣传工作

水平，服务机关事务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机关事务管理信息是指全市机关事务系统，在机关

事务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文字、数据、图表、音像等动态类和综合

类信息。动态类信息包括一般性的工作动态、会议活动报道、专

题新闻宣传等，综合类信息包括理论文章、调研报告、建议意见、

经验总结、典型事迹等。

第三条 信息和宣传工作应当坚持公开导向、实事求是、准

确规范原则。

第四条 市局办公室负责管理市级机关事务工作信息和宣

传工作，指导全市机关事务管理系统的信息和宣传工作。主要任

务是：

（一）贯彻信息和宣传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制定年度信息和

宣传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；

（二）了解机关事务工作动态和情况，收集、编辑信息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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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向领导和有关部门反馈；

（三）向市委、市政府和国家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报送机关

事务工作的重要情况；

（四）组织开展调查研究；

（五）定期组织对全市机关事务管理系统信息和宣传工作情

况进行总结、分析；

（六）组织全市机关事务管理系统信息和宣传工作人员业务

培训；

（七）落实其他与信息和宣传工作有关的事项。

第五条 辖市（区）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（处）应当加强信息

和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能科室和信息联络员，将信息和

宣传工作纳入工作考核内容。

第二章 信息宣传报送和发布

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信息报送的主体为辖市（区）机关事务

管理中心（处）和市局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（简称信息报送

单位）。

鼓励市级机关单位等积极撰写和报送机关事务管理工作信

息。

第七条 信息报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坚持正确导向，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关于机关事务工作

的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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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注重实事求是，确保报送材料真实、事例和数据准确、

反映情况客观公正；

（三）突出迅速高效，注重信息时效性，急事、要事、突发

事件迅速报送，一事一报，必要时连续报送；

（四）严把信息质量，力求主题鲜明、结构严谨、内容详实、

文字精炼；

（五）规范报送程序，报送信息须履行审批程序，注明报送

单位、作者姓名，并按有关规定存档。市局机关处室报送信息须

经分管领导审核，局属单位和辖市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（处）报

送信息须经单位主要领导审核。

（六）严守工作纪律，信息收集、使用、传递、保管、移交

等各个环节，应当严格执行保密有关规定。

第八条 信息发布由市局办公室扎口，报经市局分管领导审

核和主要领导审批后统一发布。

第三章 考评与奖励

第九条 信息和宣传工作实行量化考评。根据信息上报和录

用情况，采用计分制考评，得分计入辖市（区）机关事务管理中

心（处）、市局机关处室和局属单位。

在市局门户网站和《调研信息》等以外媒体刊用的信息，相

关文章目录及复印件，由信息报送单位于每年12月10日前，向市

局办公室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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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辖市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（处）每年度上报动态类信息不

少于15篇，综合类信息不少于4篇；局机关处室每月上报动态类

信息不少于3篇、每年度上报综合类信息不少于5篇；局属单位每

月上报动态类信息不少于4篇、每年度上报综合类信息不少于6

篇。

第十条 计分标准：

（一）动态类信息。市局及市级机关部门期刊和门户网站采

用1条计1分，市委市政府有关刊物、简报和网站以及市级报纸、

电视等媒体采用1条计2分。省局及省级机关部门期刊和门户网站

采用1条计2分，省委省政府有关刊物、简报和网站采用1条计5

分。国家级媒体采用1条计10分。

（二）综合类信息。市局及市级机关部门期刊和门户网站采

用1条计2分，市委市政府有关刊物、简报和网站以及市级报纸、

电视等媒体采用1条计5分。省局及省级机关部门期刊和门户网站

采用1条计5分，省委省政府有关刊物、简报和网站采用1条计10

分。国家级媒体采用1条20分。

（三）省部级领导作出批示的信息加计30分，市委市政府领

导及省局领导作出批示的信息加计20分，辖市（区）党委、政府

领导及市局领导作出批示的信息加计10分。

（四）上报信息失实、泄密的，发现1条扣30分，给予通报

批评。

第十一条 市局对信息报送单位信息采用情况每季度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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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，综合得分情况每半年进行统计。对采用的信息支付一定稿

酬。

第十二条 市局以综合得分为主要根据，参照信息和宣传工

作开展情况，对全市机关事务管理系统信息和宣传工作进行考

评，纳入各地区和局机关处室、局属单位年度综合考核。

第十三条 信息和宣传考评情况作为全市机关事务管理系

统先进集体评选或推荐评选的重要指标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2 日印发


